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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收取 2023 年度中国土地学会 

团体会员会费的通知 
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学会，重

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学会，各团体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土地学会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

法》，我会现开始收取 2023 年度团体会员会费。请各团体会

员单位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，按规定标准将团体会费通过

银行汇到中国土地学会账户。另外，未交纳 2022 年度会费的

单位请及时补交，并注明汇款用途为“补交 2022 年度会费”。 

完成汇款后，请手机扫描二维码（见下图）填写回执。

我会在收到汇款后，将按回执提供的信息开具国家财政部监

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（电子版），并发送到电

子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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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行汇地址  

  开户行：北京银行官园支行  

  账  户：中国土地学会  

  账  号：01090503000120105187569   

  二、填写回执  

请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（见下图）。按提示填写各项信息后，

点击“立即提交”，即上传成功 

 

三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姚春芳  

  联系电话：（010）83064750  

为方便联系，欢迎加入中国土地学会团体会员 QQ 群，

群聊号码：746757358 入群时请备注单位名称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  （一）请务必认真填写回执信息，我会将根据您填写回

执中的开票信息和银行汇款凭证开具电子会费收据，会费收

据会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您单位所提供的邮箱，请注意查收。  

  （二）在填写单位邮箱时，请务必填写单位固定邮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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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填写私人邮箱。以免员工离职后，不能按时收到我会发

送的相关信息。 

附件：中国土地学会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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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土地学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3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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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国土地学会团体会员会费 

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 

 

交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，会费是学会活动经费来源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

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[2014]166 号）的

通知精神，社团的会费标准不再由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统一

核定，社团可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工作成本等因素，

合理地确定会费收取标准。结合本会实际，在充分征求本会

会员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以下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

办法。 

一、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标准 

（一）各省（市）级土地学会每年交纳 5000 元； 

（二）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团体会员每年交纳 20000

元； 

二、团体会员会费收取办法 

团体会员会费收取时间为每年 6 月至 8 月，可通过银行

转账方式向本会交纳当年度会费。本会收到会费后，即开具

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正式收据。 

三、团体会员会费的使用和管理 

（一）会费必须用于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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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并主要用于向团体会员提供会刊、会讯和各种资料所需

费用，以及开展学术、科普活动的费用。本会各分会推荐的

团体会员所交会费的 50%用于分会开展的活动； 

（二）本会财务帐中设定会费收支账目，按照国家规定

的财务制度和本会财务管理办法，对会费进行管理，在年检

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； 

（三）每年的会费收入、支出情况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

会报告，在换届前按有关规定接受审计，并向会员代表大会

报告，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； 

（四）连续 2 年不交纳会费的单位视为自动退会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办法同时废止。 

五、本办法由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